
关于加快 2022 中央及省级卫生健康
专项资金分配工作的提醒函

局机关各科室：

根据市审计局和市财政局要求，我局须在 30 日内对中央、

省级卫生健康下达资金进行分配及报批。截至2022年 1月20日，

我局 7 个业务科室共有 2022 年中央及省级卫生健康专项资金

6101.995 万元未分配（已超 30 日规定时间，详见附件），资金

分配进度滞后。请各有关业务科室积极对接省卫生健康委对口业

务处室，加快资金分配进度，并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前完成资金

分配及报批工作，确保 2022 中央及省级卫生健康专项资金及时

下达。

附件：2022 年中央及省级卫生健康专项资金情况表（未分

配）

湛江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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